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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阳市价格评估有限公司

地址：白塔区东园路 11-4 .电话：18341921122

价 格 评 估 报 告
辽市价估字[2022]涉诉第 007 号

关于白塔区卫国路 67-3A 栋西 1 单元 17 层 27 号

住宅价格评估报告

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辽阳市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院的委托，根据“（2022）

辽 10 委字第 00132 号《司法鉴定评估委托书》：鉴定申请人：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市分行；被鉴定申请人：

辽阳自动化仪表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，徐洪光。委托要求：对徐洪光购

买的位于白塔区卫国路 67-3A 栋西 1

单元 17 层 27 号、90.73 平方米住宅价

值进行评估。”开展评估工作。现将评

估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目的

为委托方司法活动提供价格参考。

二、评估资产所有人

徐洪光

三、评估标的（评估对象和范围）

白塔区卫国路67-3A栋西1单元17层27号，建筑面积90.73

平方米，房权证号：24191903011727（以下简称“住宅楼”）。

四、评估基准日

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02 月 16 日。

评估基准日是指价格所对应的时间。

五、价格评估价格内涵及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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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内涵是指对价格评估事项所处不同环节、区域及其

他特定情况的价格限定：本评估报告价格类型：拍卖底价。

六、价格评估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；

3、《涉案财物价格鉴定应遵循的具体原则暨计算方法》；

4、《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》；

5、委托人提供《司法鉴定评估委托书》及其他有关资

料；

6、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文件及有关统计资料和技术

标准以及本公司收集的有关询价资料和参数资料为本次鉴

定的取价依据。

七、价格评估原则

独立性原则；客观性原则；科学性原则；公正性原则。

八、价格评估方法

根据评估目的、评估要求,确定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进

行评估。

九、价格评估过程

（一）我单位接受委托后（取得委托人出具的价格评估

委托书），成立了价格评估小组，制定了价格评估作业方案，

并指派价格评估人员对该评估标的情况进行调查、评估。

1、指派价格评估专业人员受理并进行相关调查：听取

委托人、鉴定申请人对评估标的情况介绍，明确评估对象和

范围；

2、价格评估人员要求委托人及鉴定申请人根据情况介

绍，提供相关材料；

3、明确评估重点和清查重点，制定评估方案和评估技术

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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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制定评估方案。

（二）现场勘验

1、价格评估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的配合下，深入现场

对评估标的进行勘验、调查及核实、拍照，并由鉴证评估人

员填写《现场勘查登记表》。

2、住宅楼位于辽阳市白塔区君悦天下园区内，白塔区

卫国路 67-3A 栋西 1 单元洋房，总楼层 33 层，所在 17 楼 27

门，建筑面积 90.73 平方米，房权证号：24191903011727。

3、住宅楼属于两室一厅一卫格局，清水房未装修。

（三）价格评估资料准备与查询

1、收集与评估标的相同或相近市场价格信息；

2、查阅历史资料；

3、网络收集相关资料及信息。

（四）分析、测算和判断

1、价格评估标的建筑结构好，园区规划环境好。

2、位置好，距离商场、医院、学校较近。

（五）调查、勘验、比较结束后，价格鉴证评估小组人

员根据委托方的鉴定要求，严格按照价格鉴证评估的程序和

原则，通过认真分析研究现有资料和价格调查，对价格评估

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价格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分析测算。

十、价格评估结论

住宅楼价格为：人民币肆拾贰万壹仟捌佰玖拾伍元整

（￥421,895.00 元），详见《白塔区卫国路 67-3A 栋西 1 单

元 17 层 27 号住宅价格评估明细表》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明细

表”）。

十一、价格评估的假设和限制条件

本价格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一般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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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假设包括交易假设、公开市场假设及资料真实假设。

1、交易假设

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

中，价格评估人员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

行估价。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

假设。

2、公开市场假设

公开市场假设，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，或拟在市

场上交易的资产，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，彼此都有获

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，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、用途

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。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

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。

3、资料真实假设

资料真实假设是假定委托人和申请人所提供的全部资

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。对委估资产现场指认准确，对

委估相关信息表述真实、完整。

（二）特殊假设

1、评估标的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。

2、评估标的交易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十二、价格评估声明

1、本次价格鉴证评估是价格鉴证评估人员以委托人和

鉴定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为主要依据，通过现场勘察，市场调

查，经过分析、测算和判断提供价格方面专业性意见，仅为

委托方司法活动提供价格参考，评估机构对评估标的可实现

价格不予保证。

2、委托人及鉴定申请人、对方当事人接到本评估报告

应认真阅读、审核评估报告及评估明细表中各项内容，对本

报告如有异议，在接到报告 7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复核或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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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评估，过期（特殊情况除外）视为认同此报告结论。

3、本次评估住宅楼价格为拍卖底价，上浮不限。

十三、价格评估报告法律效力

1、本次评估结论以“价格评估的假设和限制条件”成

立为前提，报告使用人没按照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及本报

告“价格评估的假设和限制条件”及“价格评估声明”使用

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时，评估结论无效；价格评估机构及其价

格鉴证评估人员不承担责任。

2、委托方、鉴定申请人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可靠性、全面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委估相

关信息表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3、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，即从提出报告日起一年内

有效。

十四、价格评估作业日期：2022 年 02 月 16 日至 2022

年 02 月 21 日。

十五、提出报告日期：2022 年 02 月 21 日。

十六、参加评估人员:所长、洪经理

十七、法定代表人：

辽阳市价格评估有限公司

二 0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


